附件2
资格复核材料清单
以下材料除特别说明外，报考人员均应提供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复印件按顺序整理，用回形针夹好。
1.《2026年福建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考试报名登记表》（登录“福建教育考试院教师招聘考试专栏网上报考平台”自行打印）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
3.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暂未取得的提供承诺书原件，见附件3。如有考生持有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仍未放入个人档案的，考生应将申请表一并上交）

4.普通话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暂未取得的提供承诺书原件，见附件3。若普通话证书遗失，则须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打印普通话证书的“电子证书”）
5.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暂未取得的提供承诺书原件，见附件4）

6.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打印件，日期需为一个月内）

7.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暂未取得的提供承诺书原件，见附件4）

8.学位在线验证报告（打印件，日期需为一个月内）

9.就业推荐表、成绩单（原件，仅应届生提供，非应届不需要）

10.户籍所在地县级综治证明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泉港区户籍的考生综治证明表式见附件5，非泉港区户籍的考生可向户籍所在的县级综治部门咨询、领取）

11.入职承诺书（见附件6）
12.具有人事管理权限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或《报考前已征得同意承诺书》（仅在职人员提供，应届生不需要，见附件7）

13.毕业论文和课程成绩单（部分招聘岗位专业要求师范专业的，若毕业证书未能直接体现“教育”“师范”等字样，需提供加盖学校公章的毕业论文和课程成绩单）

14.通过优惠条件报名的考生需要提供任教满三年的年度考核表和社保缴交记录，县级及以上教育主管部门出具的编外合同教师任教证明（见附件8）

优惠条件：经县级及以上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在册且在泉州市中职学校，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连续任教满三年（或任教满两年且仍在校工作）的编外合同教师，若任教期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报考本区公办学校符合招聘条件的，年龄可以放宽到40周岁以下。

以上材料原件按顺序整理备查。
